建筑现场一般技术交底

建筑施工现场是建筑施工人员从事生产活动的场所。建筑施工现场的情况，不仅极为复杂，而且不断变化，给安全施工带来不少困难。为了保证安全生产，必须依靠科学的安全管理，采用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。施工现场一般安全技术措施要求是：
1.工程开工前，必须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以及具体的安全技术措施，并进行安全技术措施交底。
2.施工现场应建立一定专职安全机构，进行统一管理。凡土建、吊装、安装等几个单位在同一现场施工，要加强领导，必要时要采取专项安全防护措施。
3.施工现场的各种机具、设备、构件、材料、设施等要按施工平面图堆放、布置，保证施工现场整洁、文明，符合安全生产要求。
4.施工现场应设临时栅栏、围墙，禁止非施工人员进入现场，入口处必须设有门卫以及“五牌一图”。如在街道、民房附近施工时，需搭设临时的防护棚或采取其他有效的防护措施。施工用的沟、坑、陡坎要有围栏、标志灯和警告牌。
5.施工现场的水源、电源、火源都要有专人负责。配电房不准闲人进入。设备不得乱动。废物、废水应按规定堆放、排放。
6.保证现场平整，道路畅通。交通频繁的交叉路口，应设指挥。
7.施工现场要设消防设施，备有足够的，有效的灭火器材。
8.现场要认真执行安全值日制，值日人员应尽职尽责，监督检查现场所有人员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
建筑施工十项安全措施

1.按规定使用安全“三宝”；
2.机械设备防护装置一定要齐全有效；
3.塔吊等起重设备必须有限位保险装置，不淮“带病”运转，不准超负荷作业，不准在运转中维修保养；
4.架设电线线路必须符合当地电业局的规定，电气设备必须全部接零或全部接地；
5.电动机械和电动手持工具要设置漏电保护装置；
6.脚手架材料及脚手架的搭设必须符合规程要求；
7.各种缆风绳及其装置必须符合规定要求；
8.在建筑工程的“四口”必须用栏杆或盖板等加以保护；
9.严禁赤脚或穿高跟鞋、拖鞋进入施工现场，高处作业不准穿硬底鞋或带钉易滑的鞋靴；
10.施工现场的悬崖、陡坎等危险地区应有警戒标志，夜间要设红灯示整。

施工电梯注意事项

1.按规定使用安全"三宝"；
2.机械设备防护装置一定要齐全有效；
3.塔吊等起重设备必须有限位保险装置，不淮"带病"运转，不准超负荷作业，不准在运转中维修保养；
4.架设电线线路必须符合当地电业局的规定，电气设备必须全部接零或全部接地；
5.电动机械和电动手持工具要设置漏电保护装置；
6.脚手架材料及脚手架的搭设必须符合规程要求；
7.各种缆风绳及其装置必须符合规定要求；
8.在建筑工程的"四口"必须用栏杆或盖板等加以保护；
9.严禁赤脚或穿高跟鞋、拖鞋进入施工现场，高处作业不准穿硬底鞋或带钉易滑的鞋靴；
10.施工现场的悬崖、陡坎等危险地区应有警戒标志，夜间要设红灯示整。
